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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5_96_E5_8D_8E_E8_c26_232882.htm 一、问题 1、一些领

导干部和公务员既有权力，也有能力，但该管的不管。现实

中碰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党和国家都有政策规定，但他们

就是怕惹麻烦，怕干砸了影响政治前途，所以能躲的就躲，

能推的就推。有些干部明明知道有些群众生活很困难，急需

政府关心帮助，但他们就是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2、一些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在工作中，不该管的，胡乱插手；该管的

，乱管一气。不是依法办事，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到为人民服

务上，而是滥用权力，违法行政，甚至以权谋私，走向腐败

。 3、个别部门对有利益的领域，争权夺利，竞相管理，而

对没有利益的领域，推责诿过，缺位失语，这是当前不少部

门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胡乱作为，以捞取部门利

益和个人好处，另一方面又是无所作为，对社会急需、百姓

期盼但没有利益的事情，不闻不问，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不

少行政人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思想混日

子，尽管自身清白，却不为群众服务，不愿触及矛盾，不敢

与坏人作斗争，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群众的正当利益。 4、

执法成患，已经不仅仅是态度粗暴的问题，而演变为官民之

间的暴力对抗。一些地方为“推动”工作，动辄动用警力，

抓人捕人。有的地方私建“执法队”，私设“小黑房”，用

来教训“不听话”的群众。有的地方还实行“恶人治村”、

“恶霸执法”，把“村霸”、地痞搜罗进基层政权及执法队

伍中来，专门对付当地百姓。暴力行政有四大“高发区”，



主要发生在农村计划生育、征地和房屋拆迁、城市管理和城

管执法以及阻止公民上访领域。 5、行政执法中多头执法、

多层执法问题比较普遍。一方面，政出多门，各部门从不同

层面做出规定，标准各异，客观上造成了行政执法者不作为

、乱作为或难作为。例如，按规定，道路路政由交通部门管

，道路交通违章和治安由公安机关管，但在一些地方这两个

部门却冲突不断。近年来，在湖南、山东等地都发生过两个

部门大打出手、阻断交通的事件，惊动中央。另一方面，法

律、法规往往规定县级以上某某部门负责某方面执法，结果

同一系统的各级执法部门纷纷下乡执法，加重了基层负担。

与部门利益膨胀遥相呼应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改革开

放后，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保护、各自为政演变成一大公

害，消耗了大量的执法资源。例如，本来国家对建筑单位已

经规定了严格的资质审批条件，但由于建筑业是一块“肥肉

”，很多地方又各自立规，外地企业要进入本地市场，必须

向本地的主管部门申请进省（市）施工许可证，准入门槛大

大抬高。?? 6、“乱作为与不作为”导致频繁发生的公共安全

事件与生产安全事故。 7、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能正确

对待权力。?权力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荣耀。可一些公共权

力机构的执业者却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主子”，而把

其所服务的公众看成为自己的“仆人”。他们不愿意放下架

子和面子去从事一些在他看来低等级的“小事儿”，他们把

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放在升迁、逐利、消遣和娱乐上，从而

极力寻求自己私利（物质酬劳和精神快感）的最大化。他们

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成是套现的工具、自利的武器和身份的

符号，他们宁愿卡拉OK、桑拿足浴、打牌搓麻，也不愿在“



不合理”和“不恰当”的时间里深夜“出勤”，更何况常规

性的工作时间也不一定能够“满勤”。在纪律严厉的行政环

境下，他们常常寻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公共管理机

会主义之“万全之策”。 8、政府“乱作为与不作为”现象

严重。?在民主和法制社会，政府在处理与公民或单位法人的

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时，越是遵循依法行政，越是少动用或

不动用强制性手段和措施解决矛盾，越是有助于树立政府的

权威。从法律地位上讲，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一样，

是完全平等的主体，“官告民”与“民告官”一样，都是依

法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政府乱作为，侵害了群众利益，老

百姓可以依法告政府。同样，老百姓做错了事，侵害了政府

利益，在调解、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

维护自身权益，而不能动辄采取强制手段，动用所控制和掌

握的“专政机器”强行“维权”。因为与强大的政府相比，

公民或法人无疑处于弱小地位，政府以强凌弱，即便有一万

个正确理由，也必然会使弱势群体受到伤害。眼下一些地方

政府对“官告民”不感兴趣，觉得这样做有损政府的形象和

权威，认为只要政府有理就可动用行政权力强制执行。这是

有悖于法治理念的“权力政府”的惯性和“特权”思维，实

不可取。 二、危害 “乱作为与不作为”不仅会给国家、集体

、公民或其他组织造成危害，而且由于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

特殊的职能地位，其“乱作为与不作为”还会使党和国家行

政机关声誉形象受损，尽管其在形式上比较隐蔽、在气氛渲

染和对群众心理的影响上不如“乱作为”那样明显和强烈，

但其危害性不容低估。 一是“乱作为与不作为”直接影响执

法队伍和国家机关的形象。 二是“乱作为与不作为”直接侵



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些方面比“乱作为

”的危害程度更甚。 三是“乱作为与不作为”是执法人员官

僚主义、玩忽职守的终极产物。执法人员除徇私枉法中的“

不作为”外，出现最多的是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而造成的“

不作为”。从近年来媒体接连报道的大桥倒塌、商厦失火、

矿井爆炸、轮船沉没等恶性案件，其损失之巨大、危害之严

重、影响之恶劣令人不寒而栗。 四是“乱作为与不作为”的

隐蔽性和证据的收集难使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对公正执法信心

不足。由于某些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给某

些执法者的“不作为”留有很大空间，有些“不作为”很难

被发觉。由于公众或周围人知情度有限，很难发现该种“不

作为”，导致百姓对这些部门不信任。 五是，领导干部和公

务员行政作为与不作为，对执政成效影响很大，群众感受深

刻。在其位不谋其政，有时候不作为比滥用权力，违法行政

的危害还要大，是一种变相犯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